
安徽警官职业学院野外考察等科研业务事项费用 

报销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野外考察等科研业务事项费用报销，

根据《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

意见》（中办发〔2016〕50 号）和安徽省《关于完善省级财政科

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实施意见》（皖办发【2016】73 号）

文件要求，结合我院具体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中野外考察等科研业务事项是指科研人员

到远离单位驻地的县城以下及城市郊区进行观测、采集、发掘、

测量、试验等野外性工作，条件比较艰苦、流动性大、食宿不固

定的，或心理测试等科研活动无法取得发票或财政性票据、邀请

外国专家来校参加学术活动等事项。 

第三条  科研经费项目负责人对野外考察等科研业务事项

费用的真实性、合理性、相关性承担直接责任。各相关部门负责

人应加强野外考察等科研业务事项费用审批和把关，并承担审批

及监管责任。 

第四条  开展野外考察等科研业务期间，确因工作地点欠

发达、条件艰苦等原因需要在农户、厂矿、农场、林场等地方住

宿的，住宿费标准执行学院差旅费报销的相关规定，无法取得住

宿费发票或财政性票据时，可凭以下材料报销住宿费： 

1.经费报销单。 

2.开展野外考察等科研业务无法取得住宿费发票或财政性

票据情况的说明（模板见附件 1）。 



3.开展野外考察等科研业务期间住宿费收款证明（模板见附

件 2）。 

4.收款人身份证的复印件或照片。 

5.住宿地点照片。 

6.住宿费 1000 元及以上的，原则上应以银行卡、支付宝、

微信等非现金方式结算，报销时应附支付界面截图。 

7.住宿费 3000 元及以上的原则上应提供住宿协议。住宿协

议应由住宿地点出租人、项目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当地村委会、街

道等基层单位公章。 

第五条  开展野外考察等科研业务，确需在当地临时租用

个人车船、牲畜、耕（林）地等，无法取得发票或财政性票据的，

可凭以下材料报销租金费用： 

1.经费报销单。 

2.开展野外考察等科研业务临时租用个人车船、牲畜、耕

（林）地等无法取得发票或财政性票据的情况说明（模板见附件

3）。 

3.开展野外考察等科研业务临时租用个人车船、牲畜、耕

（林）地等费用收款证明（模板见附件 4）。 

4.收款人身份证的复印件或照片。 

5.租赁的车船、牲畜、耕（林）地等的照片。 

6.租金 1000 元及以上的原则上应以银行转账、支付宝、微

信等非现金方式结算，报销时应附支付界面截图。 



7.租金 3000 元及以上的原则上应提供租赁协议。协议应由

出租人、项目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当地村委会、街道等基层单位公

章。 

第六条  野外考察、心理测试等科研业务雇用临时劳动力

发生的劳务费，原则上应以银行卡、支付宝、微信等非现金方式

结算，科研人员返校后应按已支付劳务费的税前金额报销，税款

由科研项目承担。报销劳务费时应提供以下材料： 

1.经费报销单。 

2.校外人员一次性临时劳务收入申请表。 

3.开展野外考察等科研业务雇用临时劳动力情况说明（模板

见附件 5）。 

4.开展野外考察等科研业务雇用临时劳动力劳务费收款证

明（模板见附件 6）。 

5.受雇人员身份证的复印件或照片。 

6.银行卡、微信、支付宝等结算界面截图。 

第七条  邀请外国专家来院参加学术活动，应经邀请人所

在部门审批后报教务处（科研处）备案。报销时应提供以下材料： 

1.经费报销单。报销单需要教务处（科研处）审批。 

2.国际航空机票、出入境登机牌（入境登机牌原件、离境登

机牌复印件或传真件）。 

3.外请专家护照基本信息页及入境页复印件。 

第八条  开展野外考察等科研业务事项费用报销执行“一

事一单”制度，一项业务发生的费用应一次性报销，不得拆分或

合并。 



第九条  各部门应当加强本部门野外考察等科研业务费用

报销内控管理，对违反国家财经政策、学院经费管理办法的人员

进行严肃处理，自觉接受国家及学院对相关经费支出的监督检

查。 

第十条  行政财务处应严格按规定审核野外考察等科研业

务事项费用开支，对手续不齐全、事实不清晰的费用有权要求补

充报销手续，对违反国家财经政策、学院经费管理办法的费用有

权不予报销。 

第十一条  学院监察、审计、财务、科研等部门对野外考

察等科研业务事项费用真实性、合理性、合法性、相关性进行监

督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应及时处理，及时纠正。 

第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

依规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一）伪造、变造说明材料或收款证明虚报费用的。 

（二）租赁与项目组成员或其亲属等有直接利益关系人员的

车船等，租金明显高于公允价值且无合理理由的。 

（三）故意拆分规避采购与招标相关规定的。 

（四）其他违反本办法行为的。 

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的，由学院有关部门责令改正，违规资

金应予追回，并视情况予以通报。对直接责任人和相关负责人，

由学院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涉嫌违法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三条  学院科研人员开展野外考察等科研业务事项发

生的城市间交通费报销按学院差旅费管理办法执行。 



第十四条  学院野外考察等科研业务事项费用报销，本办

法有规定的按本办法执行。本办法没有规定的，按学院已有办法

执行。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行政财务处、教务处（科研处）负责

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附件 1：  

开展野外考察等科研业务无法 

取得住宿费发票或财政性票据的情况说明 

说明人姓名： 

课题名称： 

住宿期间： 

野外考察等科研业务具体内容： 

  

无法取得住宿费发票或财政性票据具体原因： 

  

以上情况，特此说明。 

情况说明人签字： 

年    月    日 

全体住宿人签字： 

  



项目负责人审批签字： 

部门负责人审批签字：      

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 2：     

开展野外考察等 

科研业务期间住宿费收款证明 

收款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常住地址： 

结算方式： 

收款金额（大小写）： 

  

以上款项确已收到，特此证明。 

  

收款人签字并按手印： 

年    月    日 

  



  

  

注：报销时还需要提供收款人身份证的复印件或照片。 

  

  

附件 3： 

开展野外考察等科研业务临时租用 

个人车船、牲畜、耕（林）地等无法取得发票或财政性 

票据的情况说明 

说明人姓名： 

课题名称： 

租赁物品： 

租赁期间： 

野外考察等科研业务具体内容： 

  

无法取得发票或财政性票据具体原因： 

  

以上情况，特此说明。 

情况说明人签字： 

年    月    日 

项目负责人审批签字： 



  

部门负责人审批签字：      

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 4：     

开展野外考察等科研业务临时租用 

个人车船、牲畜、耕（林）地等费用收款证明 

收款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常住地址： 

结算方式： 

收款金额（大小写）： 

以上款项已经收到，特此证明。 

  

  

收款人签字并按手印： 

年    月    日 

  



  

注：报销时还需要提供收款人身份证的复印件或照片。 

  

  

  

附件 5： 

开展野外考察等科研业务 

雇用临时劳动力情况说明 

  

说明人姓名： 

课题名称： 

雇用期间： 

受雇人员姓名： 

  

野外考察等科研业务具体内容： 

  

受雇期间从事业务： 

  

以上情况，特此说明。 

情况说明人签字： 

年    月    日 



项目负责人审批签字： 

  

部门负责人审批签字：      

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 6：     

开展野外考察等科研业务 

雇用临时劳动力劳务费收款证明 

  

收款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常住地址： 

结算方式： 

收款金额（大小写）： 

  

以上款项已经收到，特此证明。 

  

收款人签字并按手印： 

年    月    日 

注： 



1.如收款人数量为多人的，可另附明细表，明细表内容

应包含本收款证明中的所有信息； 

2.报销时还需要提供收款人身份证的复印件或照片。 

  

 


